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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行經台北市人行地下道，克制不住情慾偷嘗禁果。雖沒被人發現，但地下道內的監視

器卻清楚拍下整個激情過程，警方將依妨害風化罪嫌找出這對小情侶法辦。 

二、由以上報導得知，事件過程並未被任何路人發現，只有負責偵辦的員警事後透過監視器畫

面知曉，故相關事件見報乃由警察機關主動洩漏消息。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警察職權為「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

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驅離、直接強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

、拍賣、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用、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

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易言之，警察之職權乃限於達成其法定任務之必要手

段。 

三、警察之法定任務，應以同法第一條所揭示之「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

全」為原則。本次案件嫌疑人涉嫌妨害風化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公然為猥褻之

行為者，處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相關處罰在我國刑法實為輕罪，相關行為對社會雖

有危害，但相當輕微。警方卻公開宣示要積極偵辦，但對每晚於該轄區分局一街之隔之著

名酒店，卻未見警方如此積極。警方甚至主動公布相關案件資訊予媒體，殊不知有任何執

行法定任務之必要？不知究竟在促進何種公共利益？ 

四、我國目前資訊技術高度發達，媒體甚至一般民眾利用此科技，相當容易經由片段資訊拼湊

出完整的事件全貌，只要有關鍵資訊，當事人之姓名、相片、基本資料之披露，亦非罕見

。由警方公布的資料可知，相關涉案者為高中生，亦有可能為未成年，若相關資訊被公諸

於世，將影響其生活、精神狀態甚鉅，後果之嚴重不言可喻。 

五、警察機關有主動偵查犯罪之責任，但絕無將偵辦中案件隨意公布媒體之權，相關行為稍有

不慎，便容易於社會推波助瀾下，造成涉嫌學生身分曝光，所造成之後果難以想像。此次

警察機關主動向媒體洩漏資訊，並無任何公益價值，卻有侵害人權隱憂，主管機關應予檢

討並杜絕相關情事再次發生。 

（六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我國原本幼托情況以負責學齡前幼兒

教育及照顧服務之主要機構分為幼稚園與托兒所。政府為使

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整合於單一行政系統，實踐以兒童為中

心及以兒童最佳福祉為優先考量的策略，且基於幼托整合是

朝野一致的共識，也是民眾殷切的期待，於是 2011 年 6 月 10
日三讀通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草案」。惟因其原本一為教

育體系，另一托育體系，兩者原設置人員及標準不一，現將

其整合為一，新法上路後，包括托兒所轉為幼兒園及公私立

競爭等問題，須有一段的競合及調適期。本席建請政府需針

對如何推行平價、優質的幼教照顧政策向民眾提出說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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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成教育部儘速提出幼照法相關之子法，方能使民眾能有更

完善全面的幼兒保育政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原本幼托情況以負責學齡前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之主要機構分為幼稚園與托兒所。政

府為使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整合於單一行政系統，實踐以兒童為中心及以兒童最佳福祉為

優先考量的策略，並符合國際學前教育及照顧趨勢，於 2009 年 2 月 26 日提出「兒童教育

及照顧法草案」。惟經審議後，決定縮減教保服務兒童，改以各界較無爭議的法案模式，

制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作為幼托整合的核心之。 

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既為幼兒教育及照顧立法，故將來焦點應是如何讓托兒所及幼稚園

整合成幼兒園並發揮兼顧幼兒教育及照顧的責任使命；政府如何能就環境、教學、照顧及

行政管理等面向予以規範；並提升整體教育及照顧之品質，協助父母減輕養育兒女之壓力

。惟「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是將幼稚園與托兒所整合為幼兒園，並以年齡為基準，因其原

本一為教育體系，另一托育體系，兩者原設置人員及標準不一，現將其整合為一，新法上

路後，包括托兒所轉為幼兒園及公私立競爭等問題，須有一段的競合及調適期，如何推行

平價、優質的幼教照顧政策為政府規劃的方向，造成各界存有不同的看法。 

三、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5 條規定，公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應於本法施行之日起 1 年

內，申請改制為幼兒園。因此興辦幼兒園的目的，不僅在於托兒所之托育照顧還包含幼稚

園的幼稚教育，也就是欲達到為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促進其身心健全發

展，讓國家提供學齡前兒童教育與照顧兼具之綜合性服務之立法目的。惟托兒所之托育照

顧在於兒童生活照顧、兒童發展學習、兒童衛生保健及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功能方向；但

幼稚園之幼稚教育的實施在於維護兒童身心健康、養成兒童良好習慣、充實兒童生活經驗

、增進兒童倫理觀念及培養兒童合群習性，兩者托育功能不同，故其應如何融合托育及教

育功能，以達效率最優。 

四、由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共有 30 條子法有待行政部門補充規定，全貌無法完整呈現，惟

由目的可呈現之法條內容，可看出幼稚教育與保育系統須有一段的整合及調適期，爰提出

以下問題：一、鼓勵就讀率；二、幼兒園目標混淆問題；三、幼兒園與家庭、社區共育；

四、幼兒園教育質量；五、教保服務人員工資水準；六、教保服務人員人力配置；七、工

作權的保障；八、員工職業訓練。建請政府需儘速提出子法規範，方能讓全民能夠有更完

善的幼教保障。 

（六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中國大陸與日、韓即將啟動三邊自由

貿易協定（FTA）談判，對國家長期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危機

，為避免台灣落入被邊緣化的命運，行政院必須加速台灣與


